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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114年度技專校院 

招生檢討會議流程表 

  



114年度技專校院招生檢討會議流程表 

時間 分鐘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9:30~10:00 30 報到  

10:00~10:05 5 致歡迎詞 致理科技大學陳校長珠龍 

10:05~10:15 10 長官致詞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楊司長玉惠 

10:15~11:15 60 

專題報告 I 

114 學年度聯合招生試務 

成效報告 

主持人：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楊主任委員慶煜 

主講人：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段執行長裘慶 

11:15~12:15 60 

專題報告 II 

四技申請入學之生源組成及

階段選擇偏好研究報告 

主持人：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楊主任委員慶煜 

主講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傅所長遠智 

12:15~13:30 75 午餐 

13:30~14:20 50 

專題報告 III 

115~117 學年度技專考招 

制度調整報告 

主持人：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楊主任委員慶煜 

主講人：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李執行長嘉紘 

14:20~15:10 50 
114學年度技專校院招生 

檢討及宣導事項 

主持人：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楊司長玉惠 

主講人：技術及職業教育司蔡科長秉欣 

15:10~15:30 20 休息時間 

15:30~16:00 30 綜合座談 

主持人：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楊司長玉惠 

主講人： 

1. 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2.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3. 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 

16: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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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 I

114學年度聯合招生試務 

成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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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 III 

115~117學年度 

技專考招制度調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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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貴賓名冊 

 

 
              



114年度技專校院招生檢討會議
與會貴賓名冊
項次 服務機關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1 教育部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楊玉惠 司長 

2 教育部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蔡秉欣 科長 

3 教育部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吳芳瑜 專員 

4 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楊慶煜 主任委員 

5 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李嘉紘 執行長 

6 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龔瑞維 副執行長 

7 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陳慶德 處長 

8 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研究發展處 楊首怡 組長 

9 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綜合業務處 邱玉婷 組長 

10 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研究發展處 郭聿惠 研究員 

11 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研究發展處 周昕蓓 研究員 

12 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研究發展處 楊文欣 研究員 

13 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綜合業務處 謝雯閔 組員 

14 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綜合業務處 陳雅惠 組員 

15 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 考試業務處 蔡登傳 處長 

16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段裘慶 執行長 

17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試務處 楊蓀薇 代理組長 

18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試務處 董文儀 代理組長 

19 中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 黃柏翔 主任委員 

20 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 徐昌慧 副總幹事 

21 技專總量管制小組 蔣欣潔 行政專員 

22 技專總量管制小組 江偉豪 行政專員 

23 技專總量管制小組 張娜榕 行政專員 

24 技專總量管制小組 鄭舜文 行政專員 

25 技專校院招生專業化總辦公室 黃齡嬌 副主任 

26 技專校院招生專業化總辦公室 陳映竹 經理 

27 技專校院招生專業化總辦公室 范容溱 副理 

28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教務處 陳素芬 教務長 

29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教務處 李淑貞 組長 

30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技職所 傅遠智 所長 

3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教務處 曾柏軒 組長 

3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教務處 徐嘉偉 組員 

33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教務處 蔡君明 教務長 

34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教務處 梁惠玉 組長 

35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教務處 陳怜伶 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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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貴賓名冊 

項次 服務機關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36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教務處 蔡坤倫 組長 

37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教務處 馬玉珍 組員 

38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教務處 張祥傑 教務長 

39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教務處 賴宥靜 組員 

40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教務處 鄭旭志 教務長 

4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招生事務中心 丁于淵 管理師 

42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招生事務處 陳祐祥 處長 

4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招生事務處 趙俊松 組長 

44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教務處 陳樹人  教務長 

45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教務處 陳雅蕙 組長 

4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教務處 林鉉凱  副教務長 

47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教務處 方崇仁 組員 

48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教務處 梁榮達 教務長 

49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教務處 李立良 組長 

50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教務處 曾建璋 教務長 

5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教務處 張庭彰 組長 

52 大仁科技大學 教務處 李育儒 教務長 

53 大仁科技大學 招生中心 林霈芸 副主任 

54 中信科技大學 教務處 潘采琪 辦事員 

55 中國科技大學 教務處 陳哲烱 教務長 

56 中華科技大學 教務處 邱華凱 教務長 

57 中華科技大學 教務處 李柏堅  副教務長 

58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教務處 王志達 教務長 

59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教務處 徐榮源 組長 

60 中臺科技大學 招生及國際合作處 吳正男 國合長 

61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校際合作中心 匡思聖 主任 

62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教務處 葉靜輝 組長 

63 文藻外語大學 招生處 楊惠娥 招生長 

64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國際暨校際合作事務處 林威克 國合長 

65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校務研究中心 林威志 主任 

66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教務處 侯瑞琳 教務長 

67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招生策進中心 呂家美 組長 

68 台鋼科技大學 教務處 徐金全 教務長 

69 弘光科技大學 招生策略中心 李育姍 主任 

70 弘光科技大學 招生策略中心 吳佳佩 組長 

71 正修科技大學 招生處 謝坤宏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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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貴賓名冊 

項次 服務機關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72 正修科技大學 招生處 吳智偉 組長 

73 吳鳳科技大學 菁英服務處 劉梅蘭 處長 

74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教務處 林帥月 教務長 

75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教務處 吳淑惠 組員 

76 育達科技大學 招生處 劉純芳 主任 

77 育達科技大學 教務處 江素貞 組長 

78 亞東科技大學 校長室暨教務長室 張浚林 副校長 

79 明志科技大學 教務處 劉豐瑞 教務長 

80 明志科技大學 教務處 朱承軒  副教務長 

81 明新科技大學 教務處 王彥文 教務長 

82 明新科技大學 教務處 陳孝慈 組長 

83 東南科技大學 教務處 林玫玫 教務長 

84 長庚科技大學 教務處 詹瑞芬 組長 

85 南開科技大學 教務處 江孟儒 教務長 

86 南臺科技大學 教務處 陳順智 組長 

87 建國科技大學 教務處 楊淑娥 教務長 

88 建國科技大學 招生中心 施慧珉 主任 

89 美和科技大學 招生中心 吳勝傑 主任 

90 致理科技大學 招生服務處 王正旭 處長 

91 致理科技大學 招生服務處 柯賢城 主任 

92 修平科技大學 招生服務中心 張志超 主任 

93 健行科技大學 招生處 李水彬 副處長 

94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招生服務中心 孔 德  主任 

95 崑山科技大學 招生事務處 謝明君 教務長 

96 崑山科技大學 教務處 蔡福順 組長 

97 敏實科技大學 副校長室兼入學服務處 陳建中 副校長 

98 敏實科技大學 入學服務處 李鳳然  副處長 

99 景文科技大學 教務處 舒麗娟 執行長 

100 景文科技大學 教務處 陳泳羚 組員 

101 朝陽科技大學 教務處 黃奉明 執行長 

102 朝陽科技大學 教務處 陳余誠 主任 

103 聖約翰科技大學 教務處 陳雪芬 教務長 

104 聖約翰科技大學 招生中心 林佳琪 主任 

105 萬能科技大學 教務處 王啟川 副校長 

106 僑光科技大學 教務處 王冠閔 教務長 

107 僑光科技大學 招生中心 王仁博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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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貴賓名冊 

項次 服務機關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108 嘉南藥理大學 教務處 洪瑞祥 副校長 

109 嘉南藥理大學 招生處 顏名聰 招生長 

110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教務處 郭哲廷 主任 

111 輔英科技大學 教務處 林雅菁 副校長 

112 輔英科技大學 招生暨入學服務中心 鍾傢惠 主任 

113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教務處 林倫豪 教務長 

114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教務處 張文彥 組長 

115 樹德科技大學 教務處 蔡欣曄 教務長 

116 樹德科技大學 教務處 黃登煌 組長 

117 醒吾科技大學 教務處 莊秀美 組長 

118 醒吾科技大學 進修教務組 邱傃梅 組長 

119 龍華科技大學 招生處 朱國志 處長 

120 嶺東科技大學 教務處 林正忠 教務長 

121 嶺東科技大學 教務處 侯妤青 秘書 

122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教務處 黃一峰 教務長 

123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教務處 呂玫慧 組長 

124 南亞技術學院 教務處 黃富昌 教務長 

125 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教務處 周錦梅 教務長 

126 黎明技術學院 教務處 陳錦江 教務長 

127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教務處 尹順君  教務主任 

128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教務處 廖崇辰 組員 

129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教務處 陳志誠 組長 

130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入學服務處 王國恩 主任 

131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教務處 卓怡孜  教務主任 

132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教務處 洪毓鈴 組長 

133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教務處 莊禮聰  教務主任 

134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教務處 黃瑞吉  教務主任 

135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教務處 詹婉卿 組長 

136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教務處 莊舒卉  教務主任 

137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招生中心 李靜怡 主任 

138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招生組 陳姿卉 組長 

139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教務處 李恆     教務主任 

140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教務處 邱天欣 組長 

141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教務處 李佳順 組長 

142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教務處 詹繕合 主任 

143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招生中心 涂博偉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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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洪兆樂
電話：(02)7736-5406
電子信箱：jupiterhung@mail.moe.gov.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7月30日
發文字號：臺教技(一)字第114230173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有關114學年度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計算方式、填報時間及公

布方式一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自109學年度起，全校、各學制及各系

（科）所均納入境外學生實際註冊人數（外加名額）一併計

算，所公布之「學制別」比照108學年度具有日間學制及進修

學制，至於境外學生包含在臺就學之外國學生、僑生、港澳

生、大陸地區學生等4種身分別，說明如下：

(一)外國學生：係指符合「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入學並具正

式學籍之外國學生。

(二)僑生：係指符合「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入學並具正式

學籍之僑生。

(三)港澳生：係指依「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入學並具正

式學籍之港澳學生。

(四)大陸地區來臺學生：係指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

上學校辦法」入學並具正式學籍之大陸地區學生。

二、114學年度註冊率公式與113學年度新生註冊率公式相同。全

校、各學制及各系（科）所之計算公式如下：新生註冊率＝

［新生註冊人數（含擴充註冊人數及研究學院註冊人數）+在

臺境外學生實際新生註冊人數］（不含保留入學資格人數、退

學人數、非境外學生之外加名額）/［核定招生名額

抄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第1頁　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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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研究學院核定名額）+在臺境外學生實際新生註冊人數］

（不含保留入學資格人數、非境外學生之外加名額）X

100％。

三、在臺境外生學生實際註冊人數不包含境外生專班學生及其名額

屬「總量內新生招生名額」者，以「一般升學管道」就學之境

外學生（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大陸地區學生）。

四、各學制涵蓋範圍如下：

(一)日間學制：博士班、碩士班、學士班（四技）、二年制學士

班（二技）、二專、五專之各學制。

(二)進修學制：碩士在職專班、進修學制學士班、四技進修部、

四技在職專班、二技進修部、進修學院、二專進修部、二專

在職專班之各學制。

五、有關新生註冊人數及在臺境外學生實際人數之計算基準日援例

為114年10月15日，114學年度新生註冊率填報作業，請各校於

114年10月31日前至校務基本資料庫系統填報，並確實填妥相

關資料，以利後續分析。

六、請各校確實填妥相關資料並及早準備，後續將公布各校之全

校、各學制及各系（科）所註冊率於本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

公開平臺」網站。

七、本案如有疑問，請洽本部承辦人如下:

(一)一般大學請洽高等教育司洪專員婉甄（電話：02-7736-

5878）。

(二)技專校院請洽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洪專員兆樂（電話：02-

7736-5406）。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維運小組、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作業小組)

副本：本部高等教育司、統計處

第2頁　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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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2 頁

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林立中
電話：02-7736-5853
電子信箱：allc@mail.moe.gov.tw

受文者：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7月9日
發文字號：臺教技(一)字第114007235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重申有關114學年度五年制專科學校各入學管道應避免重

複錄取同一學生之作業機制，請依說明辦理，違反規定

者，將就獎勵補助及招生名額從嚴從重進行懲處，請查

照。

說明：

一、為避免不同五年制專科學校或高級中等學校於各入學管道

重複錄取同一學生，致影響其他學生之升學權益，並紊亂

招生秩序，請各校確依簡章規定時程辦理各項招生作業，

並確依下述辦理：

(一)各校應於受理學生報名時，確實至「適性入學資料管理

平臺-錄取報到管理系統」查詢各該學生之定位狀態。經

查詢後，如有特定學生已於其他入學管道獲錄取，且未

於該管道招生簡章規定期限內向錄取學校放棄錄取資格

者（亦即，該名學生之升學狀態為「已定位」），則不

得再受理該名學生報名後續入學管道；縱因故已受理其

報名，亦不應予公告錄取。

(二)報到作業：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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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應依簡章規定方式辦理報到作業，如簡章規定為現場

報到，則不得以線上或通訊等方式報到。

２、報到時應告知學生已辦理報到手續，不得再參加本學

年度其他入學管道，若欲參加本學年度其他入學管

道，應於放棄報到截止日前完成放棄報到作業；如欲

做成報到切結書，亦應載明前述提醒文字，並請家長

(監護人)簽章避免爭議。

(三)針對已錄取貴校、完成報到，且未於簡章規定期限內放

棄錄取資格之學生，貴校不得違反簡章規定，逾期受理

其放棄錄取資格並開立同意其放棄之相關文件。

二、請貴校確依相關法規及各入學管道簡章規定，落實辦理各

項招生事務；如有違反規定者，本部將就獎勵補助及招生

名額從嚴從重進行懲處。

正本：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
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南臺學校財團
法人南臺科技大學、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龍華科技大學、輔英科技
大學、弘光科技大學、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南
開科技大學、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大華學校財團法人敏實科技大
學、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慈
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宏國學校財團法人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黎明技術學院、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中臺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中華學校
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馬偕學校
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新生
學校財團法人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台南家專學
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副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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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洪兆樂
電話：(02)7736-5406
電子信箱：jupiterhung@mail.moe.gov.
tw

受文者：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5月29日
發文字號：臺教技(一)字第1142301247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重申各校辦理單獨招生管道應辦事項，詳如說明，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本部114年5月12日臺教技(一)字第1140038892A號函（諒

達）續辦。

二、請學校確實依據大學法、技專校院單獨招生處理原則、大

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等規範及技專校院招生策略

委員會招生倫理守則辦理旨揭招生，餘說明如下：

(一)辦理單獨招生，應於招生簡章明定同分比序原則，且不

得有同分增額之情形；請依最新法規修訂該系單獨招生

規定，並加強招生審查客觀性及鑑別度，確保招生系、

科（組）、學位學程教學品質。

(二)不得將高額獎學/助學金作為招生條件，並明列於招生簡

章及宣導網站中。

三、請貴校本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理招生，於招生簡章或

於校際合作及宣導時務必遵守，以避免招生不公之行為。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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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經查證屬實違背前述規範，本部將辦理以下事項：

(一)列計貴校重大招生缺失，並依據「技專校院單獨招生處

理原則」第7點規範，於連續二學年度不予核定全校單獨

招生名額，並納入總量招生名額扣減。

(二)依「私立學校法」第80條針對相關人員處以罰鍰，併將

納入本部核配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之參

據。

(三)如招生缺失情節嚴重，依「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

條例」第6條經本部提審專案輔導學校。

正本：各私立技術校院(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
大學除外)

副本：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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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洪兆樂
電話：(02)7736-5406
電子信箱：jupiterhung@mail.moe.gov.
tw

受文者：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5月12日
發文字號：臺教技(一)字第1140038892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有關114學年度私立科技大學及技術校院四年制日間部單

獨招生管道報考資格乙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中華民國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114年4月9日中私技協

字第1141200006號函續辦。

二、現行私立科技大學及技術校院四年制日間部單獨招生管道

報考資格限於公立或已立案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及附設

進修學校之專業群科，或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

或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之畢業生，或經教育

部認定具有同等學力資格者；至於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應

屆畢業生應於畢業後1年始得報名，合先敘明。

三、由於現行高級中等學校人口結構轉變，為均衡私立技術校

院發展並穩固高等技職教育營運規模，爰本部同意中華民

國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建議，開放114學年度起高級中

等學校普通科應屆畢業生得報考私立科技大學及技術校院

四年制日間部單獨招生管道。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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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貴校依據大學法、技專校院單獨招生處理原則、大學辦

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等規範及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

會（以下簡稱招策會）招生倫理守則辦理旨揭招生，其餘

事項說明如下：

(一)114學年度私立科技大學及技術校院四年制日間部各項招

生名額業已核定，本部不再受理招生管道名額調整。

(二)除「藥學系」為高度競爭學系及國立科技大學及技術校

院不得開放外，其餘私立科技大學及技術校院學系可開

放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應屆畢業生報考。

(三)依據「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規範，倘貴校

欲調整報考資格，請儘速函報本部修正招生規定，並於

於招生規定修正核定後，修正招生簡章所涉及考生事項

明定及最遲應於受理報名前20日公告。

(四)貴校辦理單獨招生，應於招生簡章明定同分比序原則，

且不得有同分增額之情形；請依最新法規修訂該系單獨

招生規定，並加強招生審查客觀性及鑑別度，確保招生

系、科（組）、學位學程教學品質。

(五)如違背前述規範且經查證屬實，本部將辦理以下事項：

１、列計貴校重大招生缺失，並依據「技專校院單獨招生

處理原則」第7點規範，於連續二學年度不予核定全校

單獨招生名額。

２、依「私立學校法」第80條針對相關人員處以罰鍰，併

將納入本部核配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之參據。

３、如招生缺失情節嚴重，依「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

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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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條例」第6條經本部提審專案輔導學校。

五、本部將每年例行責請招策會調查貴校旨揭學制及部別單獨

招生實施現況，並依據各校實際招生數據進行招生策略分

析。另，本部將逐年建置技專校院單獨招生報到系統，以

避免學生重複錄取及維持招生秩序穩定。

正本：各私立技術校院(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
大學除外)

副本：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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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056013 收文日期:114/05/2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2 頁

衛生福利部 函
地址：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
488號
聯絡人：趙中梅
聯絡電話：02-85907121
傳真：02-85907072
電子郵件：nhchungmei@mohw.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5月23日
發文字號：衛部照字第1140120834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為確保就讀專科護理師碩士學程者畢業後參加專科護理師

甄審之權益，重申貴校辦理專科護理師碩士學程招生作

業，應符合「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規定，詳如說

明，請查照。

說明：

一、按「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以下稱本辦法）第3條

第1項第2款規定，護理師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國內大學

護理研究所完成專科護理師碩士學程，且「就讀前」具備

護理師工作年資（以下稱工作年資）2年以上，得參加專科

護理師之甄審，先予敘明。

二、為避免民眾報考「專科護理師碩士學程」，於就讀前未具

工作年資2年以上，致畢業後未符專科護理師甄審應考資

格，爰重申各校辦理專科護理師碩士學程招生作業，應符

合本辦法相關規定。

正本：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
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
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國防醫學院、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國立中興

檔　　號:
保存年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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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副本：教育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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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陳淑芬
電話：(02)77366088
電子信箱：z11961@mail.moe.gov.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8月21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通字第1122201963B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解釋令、招生計畫書參考格式各1份

主旨：檢送「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第7條規定解釋令1份，如

附件1，請查照。

說明：

一、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第7條規定「經

本部核可大學」，自113學年度起，大學提報招生作業計畫，

經本部審核通過後，始得依前開規定辦理。

二、前開計畫報本部核定，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歷年辦理招收本標準第7條(含修正前第6條)之招生情形。

(二)學校整體作業程序規定及審核機制。

(三)規劃招生，含辦理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其擬招收對象之

專業卓越資格條件，及各辦理院、系、所、學位學程招收名

額上限之規定。

(四)入學後之輔導機制等。

三、學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

(一)經學校主管機關最近一學期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檢核結果為全

校不通過。

(二)經學校主管機關列為專案輔導學校。

(三)申請院、系、所、學位學程經本部列管查核招生相關事項，

或最近3年內經本部核有重大招生缺失。

(四)新設立院、系、所、學位學程未滿1年。

四、學校經本部核可，如經查證有招生浮濫之情事，本部將視情

抄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第1頁　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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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輕重取消該學系或學校之核可。

五、辦理院、系、所、學位學程名額如有逾各該院、系、所、學位

學程核定名額之10%，或其他經檢具陳情事由，本部得視情節

辦理實地訪視，以瞭解學校實際招生情形，並作為未來年度本

部核可之參據。

六、另依本部102年4月29日臺教高通字第1020058869號函釋所認符

合申請本部自辦外部評鑑條件學校，及依本部103年9月10日臺

教高通字第1030108149B號解釋令，報經本部專案核定者，考

量本令釋核可條件已變更，前開各校仍應自113學年度起，依

本令釋規定辦理。

七、本案招生作業計畫(參考格式如附件2)，請於每年6月報部審

議；惟113學年度申請作業，考量各大學招生作業時程，請於

文到1個月內報部。

八、技專校院請洽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曾兆圻先生(02-7736-

6170)；大學校院請洽高等教育司陳淑芬小姐(02-7736-

6088)。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本

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第2頁　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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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曾兆圻
電話：02-7736-6170
電子信箱：az92211@mail.moe.gov.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0月24日
發文字號：臺教技(一)字第1112303443B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有關貴校以「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7條」招生1案，詳

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部111年9月1日臺教高（四）字第1110083941A號函辦理。

二、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7條略以，大學經教育部核可

後，就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經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

審議通過，得准其以同等學力報考第2條、第3條及第5條所定

新生入學考試，即大學學士班、大學二年制副學士班及碩士班

新生入學考試，並不含博士班招生考試，合先敘明。

三、請貴校爾後針對旨揭條文第7條報考資格條件，須就「專業領

域具卓越表現」嚴格審核，倘資格過於寬鬆（如僅規範考生年

齡、工作年資等）或無限定招收人數上限（建議以核定該系科

組招生名額10%為限），本部將視情節取消學校適用旨揭條文

辦理招生之資格，並列計行政缺失及納入獎補助參據。

正本：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
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國立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中臺科技大學、文藻學校財
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

抄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第1頁　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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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弘光科技大學、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東方學校財團
法人東方設計大學、東南科技大學、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南開科技大
學、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建國科技大學、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
學、崑山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慈濟學校財團
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遠東科技大
學、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龍華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輔英科技大
學、僑光科技大學

副本：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第2頁　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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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洪兆樂

電話：(02)7736-5406

電子信箱：jupiterhung@mail.moe.gov.

tw

受文者：樹德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9日

發文字號：臺教技(一)字第1112300825A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本部再次重申，請貴校本於招生專業及確實配合技專校院

招生策略委員會辦理招生倫理守則，併請務必轉知所屬學

系及相關單位（如招生中心、產學中心、進修推廣中心

等）配合辦理，餘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為建立與維持招生倫理，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已研提

「招生倫理守則」，並業於110年5月5日以技專校院招策字

第1100000197號函發布「技專校院招生倫理守則」在案；

另本部亦於110年5月28日以臺教技（一）字第1100073828

號函及110年7月5日臺教技（一）字第1100088450號函知各

技專校院有關招生專業及倫理事項（諒達），合先敘明。

二、近期部分學校已違反招生倫理、招生違背專業化及不當連

結學習歷程檔案，抹煞技專校院招生士氣與招生系科教師

之努力、辛勞與專業，本部將重懲並追究相關人士責任。

三、另，配合考招新制推動，目前各技專校院均積極協助高中

職學生進行興趣探索及瞭解學系特色，但為避免因向學生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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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或授予參與證明文件，導致學生後續報考校系衍生招

生倫理問題，務請各技專校院確實督導校內學系及相關單

位，辦理營隊或相關活動時如涉及學習歷程檔案之準備或

充實，不得收費，亦不可授予參與證明方式，以避免違反

招生倫理及破壞招生公信。

四、前揭營隊或活動如經本部查處確有違反上開事項者，或如

確有招生不公情事，學校就須對相關人士進行適當處置，

並檢討改進報部。本部也將予以糾正並追回「選才專案辦

公室計畫」經費補助款項，以降低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

管道招生名額比率，並將該比率招生名額調入四技二專聯

合登記分發招生管道招生名額，嚴重者並納入審查學校招

生名額總量及相關獎補助款之參據。

正本：各公私立技專校院(蘭陽技術學院、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崇仁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耕莘健康管理

專科學校、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國立

臺灣戲曲學院、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和春技術學院、新生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馬偕學校財團法人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永達

技術學院、大同技術學院、臺灣觀光學院除外)

副本：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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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各公私立技專校院(蘭陽技
術學院、南榮學校財團法人
南榮科技大學、高美醫護管
理專科學校、亞太學校財團
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和
春技術學院、永達技術學院
、臺灣觀光學院除外)等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年5月28日
發文字號：臺教技(一)字第110007382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請貴校本於招生專業及確實配合技專校院招生策略委員會

辦理招生倫理守則，併請務必轉知所屬學系及相關單位（

如招生中心、產學中心、進修推廣中心等）配合辦理，餘

詳如說明，請查照。

說明：

一、為推動技專校院招生專業化，本部已於109年責請各校推動

招生設立選才專案辦公室，以促進技專校院招生精緻化發

展；另為建立與維持招生倫理，技專校院招生策略委員會

（以下簡稱招策會）已研提「招生倫理守則」，並業於110

年5月5日以技專校院招策字第1100000197號函發布「技專

校院招生倫理守則」（諒達）在案，合先敘明。

二、惟近期屢獲檢舉反映旨揭事項有技專校院辦理招生事務，

疑似違反招生倫理、招生違背專業化及不當連結學習歷程

檔案，案例說明如下：

(一)對於招生、學籍相關規定及簡章有所曲解：

.
..............

...............
..............

..............
...............

..............
..............

......

裝

........
..............

..............
...............

............

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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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線

...
..............

..............
...............

..............
..............

...............
......

檔 號：

保存年限：

抄件

第1頁 共4頁

教育部 函

地 址：10051臺北市中山南路5號
傳 真：(02)2397-1869
聯絡人：洪兆樂
電 話：(02)7736-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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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未依招生簡章及日程辦理各項招生試務，如預約報名、

提早開放報名系統、放榜前完成註冊或繳費等，例如

未完成招生程序即註冊入學，並預收制服費及實習費

等巧立名目行為，有違「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退費基

準表」備註第4點規定，即各校不得於學校行事曆所定

該學期開始日預收任何費用。

２、放榜錄取後，未依簡章招生部別、學制及系別就讀，

例如錄取A系就讀B系、錄取進修部就讀日間部。

(二)對考生具不當承諾，違背招生公平、公正及公開：

１、承諾畢業年限可縮短，學生可提早畢業。

２、承諾考生給予提早轉部（系）。

３、承諾報名即保證錄取。

４、不正確的獎助學金訊息，誘導學生入學，例如招生中

心在未完成四技二專日間部體育績優單獨招生放榜作

業前，提前請考生於年初預約入學完成註冊並獲獎學

金。

５、高中職舉辦各項活動（合開課程、指導專題、營隊、

講座、參訪等），宣稱參加後有助於升學備審資料加

分，例如進修推廣中心辦理寒暑假營隊，宣傳強調可

納入學習歷程檔案，甚至暗示未來參與該校甄選入學

可列入111學年度學習歷程之多元表現等不當連結學習

歷程檔案之情事。

(三)學校招生不當言行：

１、未經學生同意取得其個資，並加以聯繫騷擾學生。

２、學校於各高中職畢業典禮現場或辦理招生報到時，收

取學生畢業證書正本。

(四)招生對價關係：

第2頁 共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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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學校至高中職班級輔導時，以班級或團體為對象，並

包班集體入學，產生升學對價關係。

２、專屬提供給高中職教師、職員及學生輔導入學獎勵，

產生對價關係。

３、教師同時擔任高中職模擬面試委員（講座教師、課程

合作教師、專題指導教師、社團指導教師等）並同時

擔任校內入學試務或審查委員，未注意利益迴避原則。

三、近期招策會及各區域中心學校辦理招生專業化活動時，亦

有出現出現違背招生專業化或誤解學習歷程審查等言論，

為免造成外界誤會，請各校持續督導招生選才專案辦公室

辦理校內111學年度考招新制增能活動，並可因應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疫情彈性調整作法，例如採視訊方式辦理；另

本部將俟疫情趨緩時偕同招策會，進行學校實地選才專案

考評及請學校進行成果報告。

四、技專校院應本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理招生，請各校於

招生簡章或於校際合作及宣導時務必遵守，以避免發生招

生不公之行為影響學校聲譽，如確有涉及招生倫理等不公

情事，學校須就相關人士追究責任，並檢討改進；本部對

於類此招生嚴重疏失，也將予以糾正，並納入審查學校招

生名額總量及相關獎補助款之參據。

正本：各公私立技專校院(蘭陽技術學院、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高美醫護
管理專科學校、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和春技術學院、永達技術
學院、臺灣觀光學院除外)

副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技專校院招生策略委員會、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聯合
會、北一區區域中心學校（國立臺灣科技大學）、北二區區域中心學校（國立臺
北科技大學）、中區區域中心學校（國立雲林科技大學）、南一區區域中心學校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南二區區域中心學校（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第3頁 共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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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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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本

發文方式：郵寄
檔 號：

保存年限：

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函

裝

1
I
I
I
l
I
I
I
I

訂
'
_
_
_
_
_
_
_
 I
1

線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束路三
段1號

承辦人：郭聿惠
電語： (02)2777-3827#11 
Emai 1 : yuhuikuo@mai 1. ntut. edu. 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5日
發文字號：技專校浣招策字第110000019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技專校院招生倫理守則l份

主旨：檢送「技專校院招生倫理守則」1份（如附件），並請璀實
配合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 、 依本會110年2月25日技專校院區域中心學校第1次工作會

議暨技專校院招生倫理守則討論會議續辨。
二 、 為建立與維持招生倫理，本會趼提旨揭招生倫理守則，敬

請各校於招生簡章或於校際合作及宣導時務必遵守，以避
免發生招生不公之行為影零學校罄譽。

（一）遵守招生規範，避免保證錄取等不噹言行。
(..::..)應避免觸及個人資料保護法。
（三）避免辦理與入學有對價關係之營隊，或於招生簡章要求

需參加特定活動。
（四）校際合作應注意輔導對象。
（五）校際合作應避免營利性。
（六）教師擔任招生審查應注意利益迴避。

三 、 因各校均推動招生專業化措施，且招生工作應本公平 、 公
正丶公開之原則辦理招生作業，併請務必轉知貴校各系及
戶［員相關單位（如產學中心 、 進修推瘍部等）石在實配合辦
」鴯諡，己上圭

鼴
正本：全國各公私立技專校院
副本：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本會綜合業務處、本

會阱究發展處

"\ 

主任委員 福120



技專校院招生倫理守則 

 

技專校院(以下簡稱技專)應以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理招生，為建立與維持招生

倫理，研提「技專校院招生倫理守則」，以提醒各校於招生簡章、或於校際合作及宣導

避免發生招生不公之行為。 

一、 遵守招生規範，避免保證錄取等不當言行 

各招生管道之招生作業應符合現行訂定日程規範，不得曲解招生規定及招生簡章

之規範，影響考生權益，且切勿扣留學生畢業證書或承諾保證錄取之不當言行。 

二、 應避免觸及個人資料保護法 

學校辦理考生座談會、宣導會或升學輔導活動等蒐集考生個人資訊，應注意使用

範圍，並告知用途以取得個人書面同意，避免觸及個人資料保護法。 

三、 避免辦理與入學有對價關係之營隊，或於招生簡章要求需參加特定活動 

勿宣傳強調參加學校活動可納入學習歷程檔案或於審查時加分，而衍生招生倫理

之質疑而影響各校聲譽。 

例如： 

(一) 擔任有收費的營隊講師，且該營隊對外宣稱參加後之成效將有助未來升學，

嚴重影響教師及學校聲譽。 

(二) 擔任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高中職)研習講座或參與非招生活動，過度進行

招生宣傳，並不當連結學習歷程檔案與該校辦理收費性營隊或活動之關係。 

(三) 於甄選入學簡章要求學生必須參加校內所辦理之營隊或研習活動，或要求

學生需修讀與本校合作開課之選修課程之相關證明。 

四、 校際合作應注意輔導對象 

技專與高中職合作升學輔導，以高中職輔導室或班級以上團體為限，避免學生個

人升學輔導，而與升學產生對價關係。 

五、 校際合作應避免營利性 

技專與高中職合作時，建議以非營利、鼓勵參與方式進行，相關活動宜強調以瞭

解系科特色為主，並宜採多所技專對多所高中職合作，避免僅一對一合作。 

六、 教師擔任招生審查應注意利益迴避 

擔任課程合作、曾至高中職模擬面試或擔任校外有收費的高中職營隊講師之技專

教師，參與本校招生應注意利益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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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行文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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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 函
地址：10055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15-

17樓

聯絡人：賴怡菁

聯絡電話：(02)23272647

傳真：(02)23566385

電子信箱：pattylai@ocac.gov.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18日

發文字號：僑生就字第109050166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加強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技高及技專學校合作聯繫

事，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本會近來接獲旨揭專班學校間，發生技專端為招生事，事

前未以公文知會卻逕接走高三畢業生等爭議，為維護學生

就學權益，請技高端及技專端承辦學校於各年度辦理招生

時，應妥為聯繫、協調相關時程及細節（如學生離校時

間、報到地點、交通方式及校方人員聯絡窗口等），以確

保學生動態及安全。

二、各校對本會僑生政策的支持與協助，至為感荷，惠請一本

初衷，持續協助照顧與輔導僑生，為樹立臺灣優質就學環

境之良好口碑及輔導海外僑生來臺升學共同努力。

正本：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永平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永平工商

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臺中市青年高級中學、臺中

市私立慈明高級中學、彰化縣私立大慶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南投縣私立同德家事

商業職業學校、雲林縣私立大成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

業學校、臺南市六信高級中學、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中山學校財團法

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高雄

市私立高苑高級工業商業職業學校、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華

檔　　號:
保存年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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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新光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新

光高級中學、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龍華科技大學、吳鳳學校財團法

人吳鳳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黎明技術學院、萬能學校財團

法人萬能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南開科技

大學

副本：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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